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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权的法律属性分析
Analysis of legal attribute of carbon 

emission perm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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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是运用市

场手段减缓气候变化的基本制

度，其核心是确立碳排放权。作为

一种新型的权利类型，学者们对

碳排放权的法律属性尚无定论，

目前主流的观点包括：“财产权

论”“用益物权论”“准物权论”“行

政规制权论”。本文从碳排放权的

基本特征、配额登记的效力、事实

状态的碳排放权三个方面分析，

认为碳排放权是准物权。

其一，碳排放权符合准物权

的基本特征。按照崔建远教授的观

点，准物权属于物权的范畴，具有

绝对力、支配力等物权的共性特

征；准物权的特性需从客体不特定

性、权利构成复合性等多个角度观

察。1.碳排放权符合物权的特征，

是权利人享有的绝对的、可支配的

权利。2.碳排放权的客体是“环境

容量”，具有不特定性。3.碳排放

权的权利构成包括：一是对特定环

境容量的占有权、使用权；二是获

取收益的权利；三是转让、注销等

对碳排放权进行处分的权利。中国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征

求意见稿）》第十条规定，碳排放

配额是所有权人的资产，明确了

碳排放权的物权属性。

其二，碳排放配额登记之目的

是明晰产权边界，具有物权确权效

力和公示效力。碳排放配额登记

具有双重效力：1.确定产权边界。

私权利的行使不应损害环境公共

利益，应当借助公法手段确定碳

排放权的边界。结合中国《碳排放

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

定，碳排放额度的确定有两种途

径：一是强制分配，由行政机关根

据配额标准明确权利人的碳排放

配额；二是自愿减排，通过国家核

证自愿减排量的方式确定，其实

质是权利人作出了让渡部分碳排

放权的意思表示。2.确权及公示

效力。中国《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

行条例（征求意见稿）》第十条规

定，碳排放权的权属通过国家碳

排放权注册登记系统登记确认，

权属变更自登记时起发生法律效

力。由此可见，碳排放权的设立、

变更、转让、消灭，经依法登记发

生效力。

其三，事实状态的碳排放权无

需登记。碳排放权是自然人赖以

生存以及企业维持生产经营活动

之必须，自然人以及非重点排放

单位享有事实状态的碳排放权。

该种权利从自然人出生、非重点

排放单位取得生产经营许可之日

便存在，是生存权、经营权所派生

的权利类别，无须登记就发生效

力。事实状态的碳排放权属于准

物权的范畴，其与经登记取得的

碳排放权不同，不具有排他性，不

可进行转让。

综上分析，碳排放权属于准

物权。碳排放权的取得形式包括：

1.重点排放单位的碳排放权经登

记后发生法律效力，可以转让。

2.非重点排放单位以及自然人在

事实上享有碳排放权，无需登记

且不可转让。未来修订法律时，将

碳排放权列为法定的物权种类，

有助于提高碳排放权交易的效

率，激发市场主体减排的积极性，

从而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




